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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辦法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職場實習管理實施要點」訂定之。 

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以下簡稱本系）為增強學生職場專業能力，開設「設計

實習(暑期實習)」必修課程，實習對象為大三學生，實習時數須達 320 小時(含)以上，

學分數為 2 學分，相關時程及規定須參照當年度「實習說明會相關資訊」。 

三、 學生應自行尋找或由教師媒合至公民營機構進行實習，實習內容應與設計領域相關，且

實習機構應經國內外政府登記核准立案。 

四、 實習委員會負責審核申請資料及實習內容；實習輔導教師負責實習、指導、訓練及成績

考核等相關事宜。 

五、 學生於實習前應辦妥意外保險、填寫校方規定之相關文件及參加職前講習訓練。 

六、 實習輔導教師於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需親赴實習單位或以視訊方式，瞭解及評估學生實

習狀況。 

七、 實習期間應服從指導，注意安全。如因事、病不能出席，需依實習單位請假規定辦理請

假程序，按規定補足實習時數。惟實習全程曠職三天或事、病假超過總實習時數 1/6 者

即取消實習資格認定。學生患有特殊或重大疾病，經學生輔導中心、實習輔導教師、實

習委員會共同評估，且經學生本人同意後，得以最適當方式安排其實習課程，執行方式

由實習委員會另案討論之。 

八、 實習成績由實習機構及系所實習輔導教師共同考核之。其中，實習機構佔 40%，系所實

習輔導教師依學生實習狀況及報告考核，佔 60%，合計總分低於 60 分者為不及格。 

九、 若至三親等內親屬開立之公司實習，需簽屬聲明書並承諾考核時會秉持公正原則，並載

明實習期間所有工作內容以附件形式連同個別實習計畫書一同繳至系辦留存。 

十、 大一學生需提前實習者，應選定實習輔導教師，並提交相關資料由系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可於該年度修習「設計實習(暑期實習)」課程。 

十一、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修正時亦同。 


